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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74063959]总则
[bookmark: _Toc74063960]编制目的
为有效适应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深入、空气质量改善需求不断提高的新形势，进一步完善污染天气应急机制，保障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减缓污染程度、削减污染峰值，保护公众健康，结合本市实际，在对原《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进行修订完善的基础上，制定《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以下简称“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74063961]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4. 《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10〕113号）；
5. 《关于印发<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的函》（环办函〔2013〕504号）；
6. 《关于印送<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
7. 《关于印送<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大气函〔2018〕875号）；
8. 《关于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的函》（环办大气函〔2020〕340号）；
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0.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
11.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
12. 《江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13.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17〕87号）；
14. 《关于印发<南昌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修订）>的通知》（洪府发〔2015〕33号）；
15. 《江西省建筑施工扬尘检查标准》（DBJT 36-051-2019）。
[bookmark: _Toc74063962]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出现污染天气时的应急工作。
本预案所指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100，即空气质量指数级别达到三级（轻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
[bookmark: _Toc74063963]预案体系
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市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方案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减排方案。
各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同时抄送本级应急管理部门。
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职责，结合本预案，制定具体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方案，报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和单位按规定编制相应的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减排方案。
[bookmark: _Toc74063964]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加强日常监测与管理，强化预警、预防工作，最大程度降低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建立统一的污染天气应急指挥系统，按照区域污染程度，统筹实施区域预警和响应。各地在市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具体组织实施本地区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三）科学预警，及时响应。加强全市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工作，及时准确把握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的变化情况，科学发布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与预警级别对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四）突出重点，差异管控。以优先控制重点行业主要涉气排污工序为主，分类施策，精准减排。基于企业分级对重点行业相关企业进行差异化管控。以“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为基本要求，科学制定企业应急减排措施。
（五）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专业优势，综合采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同做好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及参与意识。
[bookmark: _Toc74063965]重点管控区域划定（以附件为准）
本预案划定一级重点管控区域为生米大桥-昌南大道-天祥大道-富大有路-沿江北大道-英雄大桥-金山大道-建业大道-105国道-志敏大道-南昌绕城高速-祥云大道合围区域；二级重点管控区域主要为南外环、西外环、东外环合围区域，及湾里管理局、安义县、进贤县、南昌县城市建成区。 
货车通行控管区域及易拥堵重点疏通路段：沿江北大道、二经路、三经路、起凤路、洪都大道、爱国路、豫章路、民德路、苏圃路、叠山路、象山路、环湖路、中山路、二七路、阳明路、北京路、南京路、江大南路、国威路、上海路、施尧路、迎宾大道、青云谱路、灌婴路、抚河路、象湖隧道、京东大道、艾溪湖三路、红谷中大道、丰和中大道、赣江中大道、翠苑路、怡园路、丽景路等路段。（特种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环卫作业车辆除外）
2 [bookmark: _Toc74063966][bookmark: _GoBack]组织机构与职责
1 [bookmark: _Toc72508735][bookmark: _Toc73319960][bookmark: _Toc72508660][bookmark: _Toc72508595][bookmark: _Toc72509900][bookmark: _Toc73370079][bookmark: _Toc72508382][bookmark: _Toc72509998][bookmark: _Toc74063967]
[bookmark: _Toc74063968]领导机构与职责
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市气象局局长担任，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市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市建设局、市城管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交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教育局、市文广新旅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国资委、市卫健委、市重点办、市政府督查室、市应急管理局及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四大国有平台分管领导组成。根据应急响应工作的需要，必要时增加有关市级单位和部门负责同志为指挥部成员，并按照市政府明确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职责，承担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相应工作任务。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承担全市污染天气应急领导工作，修订和完善市级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负责应急处置重大事项的决策，预警的发布与解除，督促指导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以及市有关部门应急管理、信息公开等工作。
[bookmark: _Toc74063969]办事机构与职责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为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事机构，承担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日常事务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主要职责为：
（1） 贯彻落实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有关污染天气防治、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的决策部署；
（2）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形势分析会议，提出预警建议和应急措施；
（3） 制作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提交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审核；
（4） 承担污染天气应急新闻发布工作；
（5） 根据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指示，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对各地各部门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督查检查和考核；
（6） 承办各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在污染天气应对工作中需要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协调、支援的具体事项；
（7） 组织开展污染天气应急演练，组织开展应对污染天气的宣传教育与培训；
（8） 负责联系我市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建立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联络网络；
（9） 完成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74063970]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各成员单位应各自制定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的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好以下工作：
市委宣传部 做好污染天气应急宣传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电台广播、电视新闻、电视滚动字幕、新闻网站等多样渠道向社会发布预警应急响应信息。
市委网信办 承担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网络舆情引导，协助宣传部门进行新媒体相关宣传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全市工业大气污染源监控管理、城区空气质量动态监测、数据收集与分析、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发布，及时向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报告空气污染状况、空气质量预警分级情况，提出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建议；向新闻媒体发布空气质量情况并提醒市民注意事项；开展秸秆露天焚烧监督检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下达重点工业企业限产减排和临时停产指令，并实施监督。
市气象局 负责污染气象条件监测、数据分析，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污染天气过程分析研判，联合向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建议发布污染天气预警信息；负责污染情况下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管理和实施。
市建设局 负责对全市已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的建筑工地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实施监督管理，并按照预警分级要求发布停工指令；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建筑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督促施工单位不得使用不达标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市城管局 负责组织、协调全市建筑垃圾及余土运输管理工作；负责督促局属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并按照预警分级要求发布停工指令；强化非法工地的执法处罚；负责督促、指导全市道路保洁按照预警级别强化保洁保湿，严格执行“以克论净”量化考核标准；负责督促、指导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垃圾禁烧、露天烧烤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业经营者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建立查处油烟污染行为工作台账。
市发改委 负责制定污染天气电力调度、保障实施方案，并对方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工信局 负责督促混凝土、预拌砂浆搅拌企业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应急响应时，配合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通信运营企业通过手机短信及时向公众发布应急响应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 配合生态环境、工信部门监督锅炉使用单位使用符合规定的燃料；配合城管、生态环境部门开展餐饮油烟污染整治，督促餐饮店面安装排油烟设施，必要时关停整改；协同生态环境、商务、建设、交通等部门对喷涂、建筑、包装印刷、汽修、贮藏销售油品等行业使用的涂料、油墨材料、油品开展执法检查，对需检测样品进行采样检测，依法查处不合格企业。
市公安局 负责开展城市建成区烟花爆竹禁燃燃放工作，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对露天焚烧秸秆、不落实应急状态下限（停）产措施及黑加油站等违法行为；配合开展督查检查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各类码头堆场、公交场站等重点场所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物流运输车辆、船舶的尾气防治，按照预警分级发布停工指令；开展汽修行业环境保护工作，依法取缔未登记备案从事喷涂、烤漆工艺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严查汽修企业的露天刷漆、喷涂现象，督促企业在夏秋季错峰生产。
市公安交管局 负责重点管控区相关车辆限行的监督检查，加强易拥堵路段疏导力度，提高通行效率；配合城管部门开展建筑垃圾和砂石等散装物料运输的车辆、路线进行监督管理；配合生态环境、城管、交通等部门开展路检工作，对尾气超标、超载、抛洒等问题车辆依法实施处罚；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对黑烟车依法实施处罚。
[bookmark: _Hlk64973037]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提高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开展农业农业机械废气污染防治，责令有关单位不得使用环保检验不达标的农业机械。
市水利局 负责水利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按照预警分级发布停工指令。
市教育局 负责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实施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以及户外活动等措施。
市文广新旅局 配合市委宣传部做好污染天气应对的宣传报道的协调工作。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负责按照预警级别减少使用公务用车。
市国资委 协调开展在空气质量严重污染和极重污染情况下企业限产减排和临时停产措施的监督。
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协调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开展污染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和有效预防的相关知识宣传。
市重点办 负责对所辖重点工程落实污染控制措施的监督管理，并按照预警分级发布停工指令。
市政府督查室 负责组成现场督导组，对各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督查结果报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应急管理局 协调配合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处置因污染天气导致的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
四大国有平台 负责所辖项目的施工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按照应急响应要求配合做好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负责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污染天气应急工作。
广大市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自主减排、共同承担防治空气污染的社会责任。
3 [bookmark: _Toc74063971]应急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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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063973]编制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应组织有关部门，摸清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涉气行业企业，对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将列明的所有涉气行业企业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其他行业视情况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应包含减排单位各类污染源的产排环节、不同预警级别下的减排措施、相应减排量，每年定期更新，并按要求将清单报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经统一整理核实后将清单报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办备案。
[bookmark: _Toc74063974]编制地方应急预案
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制定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对所辖区域工业企业废气，工地、运输、道路、裸土码头堆场、预拌混凝土以及预拌砂浆企业扬尘，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油品储运销、汽修行业VOCs，餐饮油烟和秸秆（垃圾）禁烧等实施管控措施，明确不同响应级别减排量。
[bookmark: _Toc74063975]编制部门应急响应方案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本预案编制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方案，做到响应职责清晰、措施精准、可操作性强。
[bookmark: _Toc74063976]编制企业应急响应减排方案
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应编制应急响应减排方案，企业减排方案要包含企业基本情况、生产工艺流程、主要涉气产污环节、处理设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载明不同级别预警等级下的应急减排措施，减排效果，制定“公示牌”，安装在厂区入口等显要位置。
[bookmark: _Toc74063977]预案演练
针对可能发生的污染天气，组织模拟应急响应演练。演练由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组织，针对预先设置的污染天气预警等级，通过实际决策、行动和操作，完成真实应急响应过程，检验和提高相关人员临场组织指挥、队伍调动、应急处置技能等应急能力，并及时总结演练成效和不足，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机制。
4 [bookmark: _Toc74063978]监测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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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063980]监测
各级生态环境和气象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空气质量和气象日常监测，同时做好数据收集处理、现状评价以及趋势预测工作，为应急预警、响应工作开展提供决策依据。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气象局要建立会商研判机制，进行资料信息共享，共同分析研判气象要素与污染成分聚合态势，向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建议发布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74063981]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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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063982]预警分级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结合我市实际，按照环境质量预测结果、空气污染程度、污染天气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将污染天气预警级别分为Ⅲ级、Ⅱ级、Ⅰ级，分别用黄色、橙色、红色标示：
黄色预警（Ⅲ级）：经监测预测，全市AQI日均值> 1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或分析预测将有可能发生较严重污染天气，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预警（Ⅱ级）：经监测预测，全市AQI日均值＞100将持续3天（72小时）及以上或AQI日均值> 150将持续1天（24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预警（Ⅰ级）：经监测预测，全市AQI日均值＞15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或AQI日均值> 200将持续1天（24小时）及以上。
[bookmark: _Toc74063983]预警信息内容
预警信息发布内容应包含未来2天大气污染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污染等级、首要污染物以及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等。
[bookmark: _Toc74063984]预警发布
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气象局定时进行联合会商，对未来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空气质量进行监测预报，必要时组织专家咨询组集体会商；预测未来将出现污染天气并达到预警条件时，须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将预警信息报送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黄色预警信息由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批准后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信息经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由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统一发布预警，并报江西省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备案。预警信息应提前24小时以上发布。
[bookmark: _Toc74063985]预警等级调整与预警解除
经监测，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气象局要进行会商确认，必要时组织专家咨询组集体会商，提出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的建议，以电子邮件形式和书面形式报送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经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由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布调整或解除预警信息。Ⅲ级预警的调整与解除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批准，同时向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报告；Ⅱ级预警调整与解除由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批准，同时向总指挥报告；I级预警调整与解除由总指挥批准，或由总指挥授权副总指挥批准。
[bookmark: _Toc74063986]向公众发布预警措施
各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其成员单位及时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和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多种宣传方式向受影响区域公众发布预警消息，告知公众主动采取自我防护措施。针对不同人群提出健康保护和出行的建议，特别是提醒易感人群做好防护。
红色预警期间值班人员24 小时上岗、保持通讯畅通，加强监控，对大气污染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强度、移动路径的变化及时做出预测预报，增加向社会公众发布通告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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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063989]响应分级
对应预警等级，实行3级响应，根据首要污染物决定采取臭氧或颗粒物污染应急响应措施。
（1）当发布黄色预警（Ⅲ级）时，启动Ⅲ级响应。
（2）当发布橙色预警（Ⅱ级）时，启动Ⅱ级响应。
（3）当发布红色预警（I级）时，启动I级响应。
[bookmark: _Toc74063990]响应程序
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按照本预案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预警响应由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过政府网站发布应急响应通告，市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对应急响应通告进行宣传发布。
应急响应通告发布后，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立即通知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必要时可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召开指挥部成员单位会议，宣布启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各责任部门和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接到预警信息后，迅速采取与预警级别相对应的应急措施。 
学校停课措施于应急响应通告发布后的次日起执行。其他相关单位减排措施的实施时间按照各自应急响应减排方案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74063991]响应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履行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的减排措施，确保二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减排比例在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应分别达到全社会排放量占比的10%、20%和3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比例应分别达到全社会排放量占比的10%、15%和25%以上，可根据本地污染物排放构成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但二者减排比例之和不低于总体要求。
响应措施主要包括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74063992]健康防护措施
1.黄色预警（Ⅲ级）
（1）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患有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2）户外作业者做好防护工作。
2.橙色预警（Ⅱ级）
（1）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患有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留在室内；
（2）中小学和幼托机构停止户外活动；
（3）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4）根据患者就诊情况，医疗机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增加医护人员。
3.红色预警（I级）
（1）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患有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留在室内；
（2）中小学减少上学时间，必要时暂时停课；
（3）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者开展防护并缩短户外作业时间；
（4）停止审批户外体育比赛活动及其他露天举办的群体性活动。
（5）根据患者就诊情况，医疗机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增加医护人员。
[bookmark: _Toc74063993]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1）倡导绿色出行、错峰上下班。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加大公交运力保障；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各加油站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引导顾客臭氧污染季夜间错峰加油并一次加满，减少挥发性有机物顶空挥发；提倡企事业单位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2）倡导使用低排放原辅材料及燃料。燃煤电厂、工业锅炉等使用预先储存的优质、低灰份和低硫含量燃料；在保证电力供应平衡和电网安全的前提下，电力调度机构可根据权限合理调控燃煤机组负荷率，压减煤电机组发电量，减少煤炭消耗。
（3）倡导民用源减排。倡导公众节约用电；夏天可适当将空调调高1-2℃，冬天可适当将空调调低1-2℃，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执行夏季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8摄氏度，冬季空调温度设置不高于18摄氏度；倡导臭氧污染时停止装修、喷漆等民用排放挥发性有机物行为。
（4）择机人工影响天气。根据气象条件采取可行的气象干预措施。
[bookmark: _Toc74063994]臭氧污染强制性减排措施
1.黄色预警（Ⅲ级）
（1）企业差别化应急减排。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对治理水平低、污染排放量大的重点企业（C、D级），优先采取减排措施；对治理水平先进、污染物排放量小的非重点企业（A、B级），根据需要采取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VOCs量削减15%以上。对尚未使用符合国家低VOCs含量限值的油墨、胶粘剂、清洗剂及木器、 车辆、建筑、工业防护涂料的企业，应予以停产。
（2）施工作业VOCs减排。10时至18时，一级重点管控区内禁止开展建筑地坪和外墙涂刷、市政道路沥青铺设、道路划线、露天焊接、栏杆喷涂、建筑外墙粉刷等作业（使用VOCs含量≤10%涂料除外）。
（3）加强道路喷雾或洒水作业。10时至18时，一级重点管控区内加密主干道洒水、喷雾频次，做好道路保湿，合理避开交通高峰期，原则上不少于4小时一次。
（4）移动源尾气减排。夜间在进入一级重点管控区及取道一环线等柴油货车重点通行路段选取尾气检测点开展尾气排放检测，严查超高、超限及尾气超标排放行为。对一级重点管控区内的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检测，禁止使用冒黑烟、不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5）其他源VOCs减排。8时至18时，一级重点管控区内的加油站停止装卸油作业；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管线液阻压力、加油枪气液比存在问题的，责令停业整改。8时至18时，一级管控区内的汽修行业停止喷漆、烤漆、调漆作业；11时至14时，排查一级管控区内餐饮服务业单位，重点关注油烟净化器安装、运行情况及无组织排放情况, 对餐饮油烟净化设施未安装、不正常运行或油烟直排的，一律责令停业整改；8时至18时，严禁在一级重点管控区内进行各类绿化养护杀虫剂喷洒、绿植修剪等作业。
2.橙色预警（Ⅱ级）
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VOCs量削减25%以上。
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
（1）施工作业VOCs减排。10时至18时，在一级重点管控区内工地施工现场禁止墙体喷涂、各类管道与构件防腐喷涂、围栏喷（刷）油漆及切割焊接等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施工作业（使用VOCs含量≤10%涂料除外）。
（2）加强道路喷雾或洒水作业。主干道洒水、喷雾频次原则上不少于3小时一次。
（3）移动源尾气减排。全天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货车（新能源车除外）进行运输。10时至18时，在二级重点管控区内，引导工业企业所属车辆和外来车辆停放于荫蔽处或地下停车场。
（4）其他源VOCs减排。11时至14时，对一级重点管控区内露天高油烟排放餐食加工摊进行整治。
3.红色预警（I级）
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VOCs量削减50%以上。
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
（1）施工作业VOCs减排。将管控范围扩大到二级重点管控区。
（2）加强道路喷雾或洒水作业。主干道洒水、喷雾频次原则上不少于2小时一次。
（3）移动源尾气减排。在二级重点管控区内对农业机械进行尾气排放抽检，对冒黑烟、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农业机械立即暂停使用。
（4）其他源VOCs减排。将管控范围扩大到二级重点管控区。
[bookmark: _Toc74063995]颗粒物污染强制性减排措施
1.黄色预警（Ⅲ级）
（1）企业差别化应急减排。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对治理水平低、污染排放量大的重点企业（C、D级），优先采取减排措施；对治理水平先进、污染物排放量小的非重点企业（A、B级），根据需要采取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20%以上。“双预”企业及其他存在大型物料堆场的企业禁止物料露天堆放，厂区内及门口路面保持清洁、湿润，建构筑物立面和进出厂区车辆保持清洁。
（2）施工扬尘管控。二级重点管控区内除应急抢险工程、救灾，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施工、联络通道开挖和混凝土浇筑不宜留施工缝等工程项目外，工地停止土石方、平整土地、换土、石料切割等施工工程，停止建筑拆除工程，停止建筑垃圾清运。无上述工序的工地必须全面落实6个100%要求，场内散装建筑材料、裸露地面、土石方全部覆盖到位，做好工地内部及门口道路保洁工作，加大施工现场洒水降尘频次，在日常洒水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洒水频次2-3次，驶出工地车辆冲洗干净、无带泥上路。
[bookmark: _Hlk73317055]（3）道路扬尘管控。所有市政车辆（包括垃圾车、公交车、雾炮车、洒水车等）每天必须冲洗干净方可上路；加强道路冲洗（气温低于3℃时除外）、吸扫、清理保洁频次，原则上不少于6小时一次；严格落实“马路本色”作业标准要求，组织开展“洗城行动”，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清扫保洁质量实行“以克论净”，确保路面及道路两侧无明显积尘，道路上不得有生活垃圾、机非护栏和人行道护栏脏污、果壳箱脏污破损及满溢等问题。全市辖区内易起尘物料运输车全密闭运输；一级重点管控区域内建筑垃圾禁运、工程渣土车禁行，可视污染天气变化形势适当扩大禁行禁运范围。
（4）移动源尾气减排。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物流园区及工业园区出入口设点对柴油运输货车尾气选性催化还原系统是否正常运转（车用尿素是否添加）开展检查。对易拥堵路段加大交通疏导力度，保证车辆通过时间减少10%。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15%（新能源车除外）。
（5）其他源综合减排。各地对辖区内裸土覆盖或洒水抑尘；严禁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燃放烟花爆竹等；一级重点管控区内餐饮服务企业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责令停业整改。
2.橙色预警（Ⅱ级）
（1）企业差别化应急减排。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市辖区内所有企业禁止露天堆放易起尘物料，运输车辆未冲洗干净不得上路，确保工业排放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33%以上。
（2）施工扬尘管控。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每日19时至次日8时停止作业。
（3）道路扬尘管控。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根据道路及天气实际情况，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域道路冲洗、吸扫、清理保洁频次，原则上不少于4小时一次，做好道路路面保湿；二级重点管控区域内建筑垃圾禁运、工程渣土车禁行。
（4）移动源尾气减排。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加大对易拥堵路段交通疏导力度，保证车辆通过时间减少15%；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20%（新能源车除外）。
（5）其他源综合减排。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餐饮服务企业增加油烟净化设施清洗频次。
3.红色预警（I级）
（1）企业差别化应急减排。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全市辖区内禁止易起尘物料运输，确保工业排放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50%以上。
（2）施工扬尘管控。二级重点管控区内除应急抢险工程、救灾，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施工、联络通道开挖和混凝土浇筑不宜留施工缝等工程项目外，停止其他所有工地施工作业。
（3）道路扬尘管控。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根据道路及天气实际情况，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域道路冲洗、吸扫、清理保洁频次，原则上不少于3小时一次。
（4）移动源尾气减排。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内暂停使用国五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对易拥堵路段加大交通疏导力度，保证车辆通过时间减少20%；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30%（新能源车除外）。
（5）其他源综合减排。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将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设施安装整改、清洗要求范围扩大到二级重点管控区。
[bookmark: _Toc74063996]应急措施的执行与监督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加强对施工工地、裸露地、物料堆场、道路等场所的扬尘管理，加大对燃煤锅炉、施工场地、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保证脱硫、脱硝、除尘、VOCs及其它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并落实减排措施；加强对重点路段、城市主干道、主要交通节点货运车辆的抽检和查处力度。加大机动车尾气减排监管力度。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建督查组，主要负责监督检查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后的措施落实情况，对未按要求采取措施的单位及责任人予以通报、曝光和责任追究。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相关成员单位也要组建督查组，分别对本行政区域、本行业领域的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市政府督查室负责组建综合督导组，对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市有关部门和相关重点涉气企业应急响应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实行各级各单位行政一把手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各项措施要责任到人，对于涉及企业、工地、车辆的应急措施，要明确具体监管责任单位、监管责任领导、监管责任人，确保相关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74063997]应急终止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报情况，及时调整预警级别、响应级别及响应措施。预警解除后，自然终止应急响应。
6 [bookmark: _Toc74063998]总结评估
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和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组织对每次污染天气应急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应急响应终止后3个工作日内，将应急响应情况报送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评估报告应包括污染天气应急响应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发现的问题以及改进建议等。
各县（区）、开发区、湾里管理局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要根据污染天气应急情况和有关要求，及时组织对本辖区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建立污染天气应急启动台账管理和备案督查制度，对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情况进行督查，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发挥应急工作“削峰降频”作用，切实减少污染天气影响。
7 [bookmark: _Toc74063999]信息公开
5 [bookmark: _Toc72508416][bookmark: _Toc72508769][bookmark: _Toc73319993][bookmark: _Toc72508629][bookmark: _Toc73370112][bookmark: _Toc72508694][bookmark: _Toc72509934][bookmark: _Toc72510032][bookmark: _Toc74064000]
6 [bookmark: _Toc72508630][bookmark: _Toc73319994][bookmark: _Toc72508695][bookmark: _Toc72508417][bookmark: _Toc72510033][bookmark: _Toc72509935][bookmark: _Toc73370113][bookmark: _Toc72508770][bookmark: _Toc74064001]
[bookmark: _Toc74064002]信息公开的内容
信息公开内容包括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污染天气可能持续的时间、潜在的危害及防范建议、应急工作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74064003]信息公开的形式
通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政务新媒体、移动通讯等载体，以信息发布、科普宣传、情况通报、专家访谈等形式向社会公布。
[bookmark: _Toc74064004]信息公开的组织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公开工作，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落实新闻宣传，市委网信办负责开展舆情引导。
8 [bookmark: _Toc74064005]应急保障
7 [bookmark: _Toc72509940][bookmark: _Toc73370118][bookmark: _Toc72508635][bookmark: _Toc72510038][bookmark: _Toc72508700][bookmark: _Toc72508775][bookmark: _Toc72508422][bookmark: _Toc73319999][bookmark: _Toc74064006]
[bookmark: _Toc74064007]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按照国家要求建立健全全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平台，与市气象局联合开展环境空气质量预报会商，提高预测预警能力。
[bookmark: _Toc74064008]通信、信息及交通保障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之间应保持应急信息快速传输。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气象局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保证数据快速、及时传递；建立应急组织机构通讯录，每半年更新一次；切实做好污染天气应急状态下的公务用车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74064009]技术保障
成立市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专家咨询组，建立健全污染天气会商制度，为污染天气事件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提供科学技术支持，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74064010]人力资源保障
各级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安排专人负责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调度和对接，提高应对污染天气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管能力，保证预警和响应工作落实。
9 [bookmark: _Toc74064011]监督问责
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污染天气的各级党政机关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依法依规依纪追究有关责任。
对应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屡查屡犯的企业以及未按要求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工程参建单位，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bookmark: _Toc74064012]附则
8 [bookmark: _Toc72508782][bookmark: _Toc72508642][bookmark: _Toc72509947][bookmark: _Toc72508707][bookmark: _Toc72508429][bookmark: _Toc72510045][bookmark: _Toc73320006][bookmark: _Toc73370125][bookmark: _Toc74064013]
9 [bookmark: _Toc72510046][bookmark: _Toc72509948][bookmark: _Toc73370126][bookmark: _Toc73320007][bookmark: _Toc72508430][bookmark: _Toc72508783][bookmark: _Toc72508708][bookmark: _Toc72508643][bookmark: _Toc74064014]
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调整和本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情况，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江西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赣府厅发〔2013〕30号）规定的情形，负责对本预案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并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洪府厅发〔2020〕40号）同时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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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064015]附件
附件1 [bookmark: _Toc74064016]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市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
	姓名
	联系方式

	总指挥
	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
	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市气象局局长
	
	

	成员
	市委宣传部
	
	

	
	市委网信办
	
	

	
	市建设局
	
	

	
	市城管局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交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利局
	
	

	
	市教育局
	
	

	
	市文广新旅局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国资委
	
	

	
	市卫生健康委
	
	

	
	市重点办
	
	

	
	市政府督查室
	
	

	
	市应急管理局
	
	

	
	市城投
	
	

	
	市水投
	
	

	
	市政公用控股
	
	

	
	市轨道交通
	
	

	
	南昌县
	
	

	
	安义县
	
	

	
	进贤县
	
	

	
	东湖区
	
	

	
	西湖区
	
	

	
	青云谱区
	
	

	
	青山湖区
	
	

	
	新建区
	
	

	
	红谷滩区
	
	

	
	湾里管理局
	
	

	
	经开发管委会
	
	

	
	高新区管委会
	
	



附件2 
附件3 [bookmark: _Toc74064017]南昌市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联络人信息表
	单位名称
	

	是否变更
	是           否

	原联
络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现联
络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附件4 [bookmark: _Toc74064018]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臭氧污染强制性措施
	      级别
措施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责任单位

	（1）企业差别化应急减排
	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对治理水平低、污染排放量大的重点企业（C、D级），优先采取减排措施；对治理水平先进、污染物排放量小的非重点企业（A、B级），根据需要采取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VOCs量削减15%以上。对尚未使用符合国家低VOCs含量限值的油墨、胶粘剂、清洗剂及木器、 车辆、建筑、工业防护涂料的企业，应予以停产。
	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VOCs排放量削减25%以上。
	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VOCs排放量削减50%以上。
	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7565]（2）施工作业VOCs减排
	10时至18时，一级重点管控区内禁止开展建筑地坪和外墙涂刷、市政道路沥青铺设、道路划线、露天焊接、栏杆喷涂、建筑外墙粉刷等作业（使用VOCs含量≤10%涂料除外）。
	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10时至18时，在一级重点管控区内工地施工现场禁止墙体喷涂、各类管道与构件防腐喷涂、围栏喷（刷）油漆及切割焊接等易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施工作业（使用VOCs含量≤10%涂料除外）。
	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将管控范围扩大到二级重点管控区。
	市建设局、市城管局、市公安交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7579]（3）加强道路喷雾或洒水作业
	[bookmark: _Hlk73365375][bookmark: _Hlk73365429]10时至18时，一级重点管控区内加密主干道洒水、喷雾频次，做好道路保湿，合理避开交通高峰期，原则上不少于4小时一次。
	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主干道洒水、喷雾频次，原则上不少于3小时一次。
	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主干道洒水、喷雾频次，原则上不少于2小时一次。
	市城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7587]（4）移动源尾气减排
	夜间在进入一级重点管控区及取道一环线等柴油货车重点通行路段选取尾气检测点开展尾气排放检测，严查超高、超限及尾气超标排放行为。对一级重点管控区内的施工工地和物流园区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检测，禁止使用冒黑烟、不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全天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货车（新能源车除外）进行运输。10时至18时，在二级重点管控区内，引导工业企业所属车辆和外来车辆停放于荫蔽处或地下停车场。
	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在二级重点管控区内对农业机械进行尾气排放抽检，对冒黑烟、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农业机械立即暂停使用。
	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交管局、市建设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I级响应时），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7596]（5）其他源VOCs减排
	8时至18时一级管控区内的加油站在内停止装卸油作业；对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管线液阻压力、加油枪气液比存在问题的，停业整改；8时至18时一级重点管控区内的汽修行业停止喷漆、烤漆、调漆作业；11时至14时，对一级重点管控区内餐饮服务业单位进行排查，重点关注油烟净化器安装、运行情况及无组织排放情况, 对餐饮油烟净化设施未安装、不正常运行或油烟直排的一律停业整改；8时至18时，严禁在一级重点管控区内进行各类绿化养护杀虫剂喷洒、绿植修剪等作业。
	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11时至14时，对一级重点管控区内露天高油烟排放餐食加工摊进行整治。
	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将管控范围扩大到二级重点管控区。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附件5 [bookmark: _Toc74064019]污染天气应急响应颗粒物污染强制性减排措施
	      级别
措施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责任单位

	[bookmark: _Hlk73368665]（1）企业差别化应急减排
	根据应急减排清单中企业绩效分级结果，对治理水平低、污染排放量大的重点企业（C、D级），优先采取减排措施；对治理水平先进、污染物排放量小的非重点企业（A、B级），根据需要采取减排措施；确保工业排放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20%以上。“双预”企业及其他存在大型物料堆场的企业禁止物料露天堆放，厂区内及门口路面保持清洁、湿润，建构筑物立面和进出厂区车辆保持清洁。
	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市辖区内所有企业禁止露天堆放易起尘物料，运输车辆未冲洗干净不得上路，确保工业排放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33%以上。
	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全市辖区内禁止易起尘物料运输，确保工业排放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50%以上。
	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8675]（2）施工扬尘管控
	二级重点管控区内除应急抢险工程、救灾，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施工、联络通道开挖和混凝土浇筑不宜留施工缝等工程项目外，工地停止土石方、平整土地、换土、石料切割等施工工程，停止建筑拆除工程，停止建筑垃圾清运。无上述工序的工地必须全面落实6个100%要求，场内散装建筑材料、裸露地面、土石方全部覆盖到位，做好工地内部及门口道路保洁工作，加大施工现场洒水降尘频次，在日常洒水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洒水频次2-3次，驶出工地车辆冲洗干净、无带泥上路。
	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每日19时至次日8时停止作业。
	二级重点管控区内除应急抢险工程、救灾，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盾构施工、联络通道开挖和混凝土浇筑不宜留施工缝等工程项目外，停止其他所有工地施工作业
	市建设局、市城管局、市水利局、四大国有平台，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8397]（3）道路扬尘管控
	[bookmark: _Hlk73369200]所有市政车辆（包括垃圾车、公交车、雾炮车、洒水车等）每天必须冲洗干净方可上路；加强道路冲洗（气温低于3℃时除外）、吸扫、清理保洁频次，原则上不少于6小时一次；严格落实“马路本色”作业标准要求，组织开展“洗城行动”，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清扫保洁质量实行“以克论净”，确保路面及道路两侧无明显积尘，道路上不得有生活垃圾、机非护栏和人行道护栏脏污、果壳箱脏污破损及满溢等问题。全市辖区内易起尘物料运输车全密闭运输；一级重点管控区域内建筑垃圾禁运、工程渣土车禁行，可视污染天气变化形势适当扩大禁行禁运范围。
	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根据道路及天气实际情况，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域道路冲洗、吸扫、清理保洁频次，原则上不少于4小时一次，做好道路路面保湿；二级重点管控区域内建筑垃圾禁运、工程渣土车禁行。
	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根据道路及天气实际情况，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域道路冲洗、吸扫、清理保洁频次，原则上不少于3小时一次。
	市城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8516]（4）移动源尾气减排
	[bookmark: _Hlk73368504]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物流园区及工业园区出入口设点对柴油运输货车尾气选性催化还原系统是否正常运转（车用尿素是否添加）开展检查。对易拥堵路段加大交通疏导力度，保证车辆通过时间减少10%。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15%（新能源车除外）。 

	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对易拥堵路段加大交通疏导力度，保证车辆通过时间减少15%；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20%（新能源车除外）。
	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内暂停使用国五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对易拥堵路段加大交通疏导力度，保证车辆通过时间减少20%；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30%（新能源车除外）。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交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bookmark: _Hlk73368528]（5）其他源综合减排
	各地对辖区内裸土覆盖或洒水抑尘；严禁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燃放烟花爆等；一级重点管控区内餐饮服务企业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责令停业整改。
	在黄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增加：一级重点管控区餐饮服务企业增加油烟净化设施清洗频次。
	在橙色预警措施基础上，将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设施安装整改、清洗要求范围扩大到二级重点管控区。
	市建设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湾里管理局




附件6 [bookmark: _Toc74064020]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流程图
[image: ]


附件7 
附件8 [bookmark: _Toc74064021]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演练记录
	演练记录：


	演练时间：
	演练地点：

	演练参加单位：

	参加人员
	单位
	参加人员
	单位

	
	
	
	

	
	
	
	

	
	
	
	

	
	
	
	

	
	
	
	

	
	
	
	

	
	
	
	

	
	
	
	

	演练观摩人员：

	演练指挥人员：

	演练过程：

	演练总结：

	记录人
	
	记录时间
	


附件9 [bookmark: _Toc74064022]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一级重点管控区
[image: 一级重点管控区]
附件10 [bookmark: _Toc74064023]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二级重点管控区
[image: 二级重点管控区]


附件11 [bookmark: _Toc74064024]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易拥堵重点疏通路段图
[image: 南昌市重点疏通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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